附件1

苍溪县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市级复审情况

按照《四川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开展第一、二批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复审的通知》（川食安办函〔2023〕6号）要求，苍溪县人民政府进行了全面自查自评，向广元市食品安全委员会提出市级复审申请。按照四川省食品安全办部署，广元市食品安全办依据《关于印发<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评价与管理办法><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评价细则（2022版）>的通知》（川食安委〔2022〕11号）和《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市级评审操作指南（2023版）》，对苍溪县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复审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市级复审。现将有关情况汇总如下。

一、市级复审组织实施情况

（一）实施方式。广元市食品安全办成立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区）复审工作领导小组，发展改革、农业农村、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相关负责人和食品安全专家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广元市市场监管局食品协调科，具体负责实施。对照《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市级评审操作指南（2023版）》，复审工作领导小组采取资料审查、明查暗访等方式对苍溪县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进行了市级复审。

（二）评价内容。按照《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市级评审操作指南（2023版）》食品安全状况、食品安全党政同责、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风险防控治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责任、社会共治、示范引领、加减分八大项65个指标，进行了逐一评分。其中，明查暗访共抽查37个点位，明查8个乡镇（白鹤乡、东青镇、亭子镇、陵江镇、元坝镇、永宁镇、歧坪镇、白桥镇），覆盖11类业态25个点位；暗访2个乡镇（陵江镇、元坝镇），覆盖5类业态12个点位。

二、苍溪县食品安全总体情况

自2020年苍溪县获批第二批四川省食品安全示范县以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始终坚持党政统领、部门联动、社会共治、全域同创，通过建机制、夯基础、强监管、抓共建，全县食品安全状况持续稳定向好。三年来，县委常委会议、县政府常务会议专题研究全县食品安全工作6次，破解制约全县食品安全监管和事业发展瓶颈困难。县级食品安全部门和乡镇创新监管方式，不断提升治理能力水平，获得省级以上通报表扬、经验交流、主要领导批示、挂牌督办和典型案件等共计19项，连续3年位居全市食品安全党政同责考评第一名。

（一）示范创建工作成效

1.强化组织领导，保障措施坚实有力

县、乡镇两级食安委实行“双主任”制，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任主任，配强县、乡镇食安办工作人员，配备村（社区）食品安全协管员450人，强化“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三级网格化监管体系。全县486名领导干部对应包保1684家食品取证企业，实现包保和督导覆盖率、问题认领和整改率4个100%。县财政足额保障食品安全工作经费，有效保障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2.夯实基层基础，监管能力稳步提升

县市场监管局完成全省首批“标准化规范化”局建设，歧坪镇、河地镇创成市级食品安全工作规范化建设乡镇，云峰镇、运山镇等10个乡镇创成县级食品安全示范乡镇。学校食堂“互联网+明厨亮灶”完成率100%，791家食用农产品规模生产主体入驻国家追溯平台。

3.实施商标战略，食品产业提质增效

“苍溪红心猕猴桃”成功注册为马德里国际商标，有机农产品有效数达43个，“三品一标”认证总数达68个。培育猕猴桃精加工等规上食品加工企业18户，塑造“梁公子”“魔小妖”等系列苍溪形象品牌。创成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1户，省级重点龙头企业3户，市级以上品牌5个。

4.着力过程管控，守实筑牢安全底线

严格源头治理，加强土壤污染治理和修复工作，深入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化行动；严管生产经营，强化进口冷链食品监管，突出校园及周边、养老机构、农村集体聚餐等重点领域监管，集中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特殊食品、“地沟油”专项整治30余次；严惩违法犯罪，深入实施“春雷”“铁拳”“昆仑”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以及非法添加等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立案查处食品（食用农产品）违法案件587起，处罚没款123万元，侦破食品领域犯罪案件12件。

5.县乡同频共振，共治共享氛围浓厚

每年县、乡镇两级同步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通过设置宣传展板、LED屏滚动播放宣传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广覆盖全方位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科普知识。开展食品安全志愿服务活动，深入推进食品安全“五进”。通过苍溪电视台、县政府门户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发布食品安全风险警示12期、典型案例9期、短视频20条（次）。

6.突出工作创新，彰显示范引领作用

（1）强力打造乡镇食品安全“八化”高质量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以完善治理体系、创新监管机制、提升监管能力为切入点，自2022年起利用3年时间，从能力提升常态化、履职履责清单化、阵地建设标准化、人员配置合理化、日常管理规范化、细胞建设多元化、社会共治体系化、食品产业特色化8个方面全覆盖完成31个食品安全工作规范化乡镇建设，2022年已创成10个县级示范乡镇。

（2）建立加强基层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建设长效机制。县食安办、县委组织部、县委编办、县人社局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基层食品安全保障能力建设的通知》（苍食安办〔2020〕17号），从规范乡镇食安办建设、配齐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加强教育培训、完善网格监管、强化考核评议、强化组织落实等6个方面作出刚性规定。

（3）创新举措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共享。率先成立苍溪县食品安全宣传志愿服务队，县、乡镇两级食安办牵头，县级组建食品安全志愿服务大队，31个乡镇组建服务中队，志愿者达200余人。率先试行食品安全副校长责任制，苍溪中学和城郊中学聘请属地市场监管所所长为食品安全副校长，标志食品安全副校长责任制在苍溪县试点先行。食品安全“你点我检”获群众点赞，在“你点我检”食品抽检活动中，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及媒体记者监督对群众关注的食品种类进行抽检，抽检全过程公开、透明。

（4）建立阆苍南跨区域市场监管执法协作机制。苍溪县、阆中市、南部县三地市场监管部门签订《跨区域监管执法协助机制框架协议》，遵循“信息互通、问题互商、力量互借、优势互补”原则，建立“信息共享、便民协作、线索移送、监管联动、执法协助、执法互认、协作会议”七大协作机制，共同推进三地市场监管同域化发展，充分释放联合监管执法效能，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齐抓共管工作格局。

（5）“五大协同机制”高质量推进红心猕猴桃绿色发展。聚焦“三品一标”提升，建立多元协同推进机制。聚焦选育培优品种，建立技术协同支撑机制。聚焦全面提升品质，建立监管协同提质机制。聚焦擦亮金字招牌，建立政企协同创牌机制。聚焦全链标准生产，建立主体协同带动机制。该工作机制被农业农村部推介为2022年全国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典型案例。

（二）下一步工作建议

围绕创建目标任务，苍溪县食品安全综合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离上级党委政府更高的期望和人民群众更高的期盼还存在一定差距，食品安全工作仍面临着严峻复杂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挑战。一是市场主体提升空间较大。部分食品生产经营主体存在“小、弱、散”特征，产业业态发育不充分，配套建设尚有差距，企业实力和创新能力有待提高。二是落实主体责任有待加强。少数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意识不够强，主体责任落实欠到位，个别企业未严格执行食品生产经营相关规范。三是基层监管能力有待提升。基层监管力量和技术手段还存在薄弱环节，新技术、新装备在监管工作中的支撑作用不够明显。建议苍溪县持续深化食品安全示范创建工作，夯实基础工作，打造创新亮点，着力构建食品安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度和知晓度。

（1）坚持“零容忍”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进一步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和食品安全属地责任，紧盯监管重点，加强监督检查，牢牢守住食品安全底线。持续优化执法力量，提高执法效率，以高压态势和零容忍态度，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隐患排查，对违法行为绝不姑息，一查到底，推动全民共治共享食品安全成果。

（2）进一步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意识。进一步规范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落实生产经营过程中记录核查、全过程管理和控制等主体责任；依法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农产品和食品生产企业应对其产品进行追踪溯源，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采取多种形式推动经营者自觉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打造树立食品安全生产经营典范，引领食品企业做强做优。

（3）以创新驱动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现代化水平。建立健全以“双随机、一公开”为基本手段、重点监管为补充、信用监管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完善“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全过程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创新食品安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智慧化监管，综合运用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思维，用好用活信息化、无纸化监管平台，提升监管水平和效能，探索更多新鲜实践经验。

（4）积极构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社会治理体系。大力倡导行业自律，引导食品生产经营者恪守法规标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信息公开机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食品安全科普、普法，动员社会各界积极参与。

三、市级复审意见

复审领导小组认为苍溪县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食品安全工作部署，坚持依法治理、综合施策，完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大监管”治理体系，实现了食品安全状况持续稳定向好，党政同责和“四个最严”全面落实，食品安全监管措施有力，风险防控治理有序，主体责任落实到位，社会共治格局基本形成，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达到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标准。



